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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八、公職人員罷免理由書格式 

 

提出罷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案，茲依照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6 條之規定，列舉罷免理由如下：  

一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  

二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  

三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  

四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  

 

說明：  

一、本格式適用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之罷免。  

二、「提出罷免」之後空白處應填寫被罷免人之原選舉區、公職名稱及

姓名。  

三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6 條第 3 項之規定，罷免理由書內容，

以不超過 5 千字為限。  

四、本理由書應備具副本 1 份。  

 

 


